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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泰力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一）基本情况 

因战略发展需要，公司全资子公司陕西泰力松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陕西泰力松”）拟整体收购西安正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安正

丰”或“标的公司”），情况如下： 

1.陕西泰力松拟收购西安正丰 100%的股权，最终定价以具有相关资质的第三

方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作为基础确定。 

 2.拟申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并由董事会转授权总经理全权办理与收购标

的公司有关的事宜。 

 

（二）是否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根据《非上市公众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二条 公众公司及其控股

或者控制的公司购买、出售资产，达到下列标准之一的，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1.购买、出售的资产总额占公众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

计报表期末资产总额的比例达到 50%以上； 

2.购买、出售的资产净额占公众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

计报表期末净资产额的比例达到 50%以上，且购买、出售的资产总额占公众公司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表期末资产总额的比例达到 30%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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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公司经审计的 2018 年度合并财务会计报表中期末资产总额为

633,692,963.79 元，净资产为 187,982,675.59 元，本次对外投资不会构成重大

资产重组。 

 

（三）是否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四）审议和表决情况 

公司于 2019 年 4月 19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全

资子公司陕西泰力松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拟收购西安正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的

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不涉及关联交易，无需

回避表决，尚需提交 2018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五）交易生效需要的其它审批及有关程序 

本次对外投资需在当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相关登记

信息以当地工商部门核准登记。 

 

（六）本次对外投资不涉及进入新的领域。 

二、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名称：西安正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住所：西安市高新区高新一路东侧高新正信大厦B幢 18层 1804室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黄伟 

主营业务：许可经营项目：光伏发电。一般经营项目：环保工程的施工；新能源、 

电子信息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环保节能设备的开发及销售； 

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的策划（不含演出、培训）；软件的开发及技术服务。 

注册资本：1000 万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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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定价情况 

最终定价以具有相关资质的第三方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作为基础确定。 

 

四、对外投资协议的主要内容 

暂未签订投资协议。 

 

五、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对外投资的目的 

本次对外投资是公司及陕西泰力松战略规划和业务发展的需要，有利于扩展

业务规模，增强业务实力，方便后期公司深入拓展融资渠道缓解资金压力。 

 

（二）本次对外投资可能存在的风险 

本次对外投资是从公司未来发展战略的角度做出的决策，不存在重大风险。 

 

（三）本次对外投资对公司的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影响 

本次对外投资不会对公司未来的经营情况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亦不存在损害

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此次对外投资对公司长远发展有重大意义。 

 

六、备查文件目录 

《西安泰力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西安泰力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 年 4 月 23 日  


